
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县市场监管局

拟定的蓟县药品安全三级监管网络

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镇乡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县市场监管局拟定的《蓟县药品安全三级监管网络建设实施意见》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7月21日

（此件主动公开）

蓟县药品安全三级监管网络

建设实施意见

县市场监管局

为全面提高全县药品安全工作水平，落实药品安全监管各项工作，结合我县药品监管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市、县关于药品监管工作要求，不断创新药品监管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建立体系完备、反应快捷的药品三级监管网络，全面提升药品监管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二、工作目标

着力加强药品长效监管体制机制建设，充分发挥镇乡街、村（社区）和群众在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的作用，壮大监管力量，提升监管效能，建立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药品安全三级监管网络，消除基层药品监管盲点；通过不断扩大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群众参与度，提升群众药品安全意识。

三、机构设置及职责

建立由县药品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镇乡街（园区）市场监管所及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站、村（社区）食品药品安全信息站组成的县药品安全三级监管网络。

（一）县药品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监管职责。

1．负责全县药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群众参与药品安全监管工作机制，组织制定和发布有关药品安全监管规定；

2．负责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药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强化对药品生产经营者的宣传教育，广泛动员基层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药品安全工作；

3．负责定期组织开展基层食品药品监管员、信息员培训工作；

4．负责统一领导、指挥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对重大药品安全事故及时进行查处，并对重大药品安全事故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决定；

5．负责组织开展药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完善、落实药品安全监管责任制，组织开展药品安全考核与评价工作。

（二）镇乡街（园区）市场监管所和食品药品监管站药品监管职责。

1．负责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县委、县政府关于药品监管工作的决策部署；

2．负责药品安全的日常监管及巡查工作，对违法生产、经营、使用药品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3．负责指导辖区各村（社区）食品药品安全信息站的工作；

4．负责组织开展药品安全宣传工作，定期报送药品安全信息；

5．负责协助有关部门开展药品日常检查、专项整治和案件查处，配合县市场监管局等有关部门开展重大药品安全事件调查处置和应急救援工作；

6．负责完成县市场监管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村（社区）食品药品信息站药品监管职责。
1．负责有关药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传达贯彻县、镇乡街药品安全相关工作要求；

2．负责对本村（社区）内药品安全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并建立档案；

3．负责对本村（社区）药品企业进行日常巡查，及时报告违法违规行为；

4．负责协助镇乡街市场监管所开展药品日常检查、专项整治和案件查处；

5．负责及时上报药品安全隐患和事故，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药品安全事故处置工作，防止事态扩大；

6．负责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药品安全工作任务。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镇乡街、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政府主导、属地管理、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原则，以加强基层药品安全网络建设为重点，全面加强药品安全三级监管网络建设。要认真履行职能，切实担负起各自的药品监管职责；要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责任人，建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要将药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适时组织开展综合考核，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二）严格工作制度。各镇乡街、各部门、各单位要不断健全完善重大事项报告、责任追究、投诉举报、信息报送、事故处理等制度，进一步完善协调联动的工作运行机制。

（三）强化社会宣传。加强对药品安全工作和药品安全知识的宣传，督促生产经营者落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引导人民群众树立科学、理性、健康的新型消费理念。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药品安全知识进企业、进学校、进市场、进社区，提高群众的自我保护能力。建立公开举报和媒体公示制度，发挥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员、信息员的作用，扩大社会监督范围，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药品安全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

附件：1．蓟县药品安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蓟县药品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名单
附件1

蓟县药品安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谢  鹏

副组长：花宜春  县市场监管局

        张轶国  县卫生局

        赵冠富  县公安分局

成  员：张  旭  县委宣传部

        胡长林  县发展改革委

        刘爱军  县商务委

        张建民  县工经委

        郭力群  县人口计生委

        仇浩文  县法制办

        郝子全  县财政局

        王义山  县教育局

        蔡长青  县公安分局

        张恒春  县市场监管局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县市场监管局，办公室主任由张恒春兼任，办公室工作人员由各职能部门相应人员组成。
附件2

蓟县药品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名单

主  任：张恒春  县市场监管局

成  员：李鹏岳  县委宣传部

        王立成  县发展改革委

        李炳旭  县商务委

        赵庆录  县工经委

        李新军  县人口计生委

        王  巍  县法制办

        王元春  县财政局

        于凤山  县教育局

        马宝营  县卫生局

        张宝永  县公安分局

高  峰  县公安分局

姚建波  县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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